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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0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０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

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建成先生，董事、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詹金明先生，独立董事张亦春先生，财务总监黄燕琴女士，保荐代

表人赵新征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

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宋三江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辞职离任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３－１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无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名，代表股份

６３０２４８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５２０７％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刘延华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６３００

万股）回避表决。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０２４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 孙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５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字火腿”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在浙江省金华市设立子公司—金华金字生

态园有限公司 （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近日

金华金字生态园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经金华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金华金字生态园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

３３０７０３００００４２４０１

住所：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东京村竹叶山

法定代表人姓名：施雄飚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绿化造林苗、经济林苗、花卉（普通）种植、销售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

一般经营项目：蔬菜种植、水果种植。（上述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中储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

储公司）接到上海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１

）沪海法商初字第

１２２４

号］，

就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公司）诉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船代）、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东码头）、上海中储公司、浙江欧波朗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波朗公司）

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做出判决，现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海中储公司受温州市土产畜产品对外贸易公司（以

下简称温州土产畜公司）和欧波朗公司委托，办理

２４６．８５０４

吨电解铜（提单号：

ＡＡＢＢ６ＭＦ０３

）在上海港的报关、报检、运输入库业务。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６

日，上海中储公司在收到该批货物的报关材料及《货权转

移单》（

１０

月

１１

日由温州土产畜公司和欧波朗公司共同出具的《货权转移单》，

注明将此批进口清关后货权转移至殴达贸易有限公司名下；

１０

月

１８

日温州土

产畜公司和欧波朗公司出具《货权转移撤销证明》和《货权转移单》，注明撤销

先前的货权转移，货物清关后转移至江铜公司名下，以江铜公司名义入中储

铁山路库。 ）后，按要求办妥海关增增税付税及海关清关手续，并在

２５

日收到

欧波朗公司的增值税税款后，于

２６

日向洋山港区申请提运计划，港区受理安

排

２８

日提货。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海中储公司收到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

２０１１

）温鹿商初字第

２８５４

号］，根据该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温鹿商

初字第

２８５４

号］，因财产保全需要，要求协助查封被告欧波朗公司进口仓储在

上海中储公司提单号为

ＡＡＢＢ６ＭＦ０３

的

２４７．０４６

吨电解铜及仓单号为

ＳＹ１１５０８４／０

的

２４７．２８０

吨电解铜。 鉴于货权已经转移，上海中储公司对货权转

移至江铜公司名下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海中储公司如期前往港

区提货，被告知此批货物已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查封。 上海中储公司及

时将相关情况书面通知了江铜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上海中储公司接到上海海事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

２０１１

）沪海法商初字第

１２２４

号］，该院已受理江铜公司诉联合船代、盛东码

头、上海中储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上海中储公司为第

三被告。

江铜公司诉讼请求为：

１

、 判决确认原告为联合船代编号为

１０２６１０１２

、提

单号为

ＡＡＢＢ６ＭＦ０３

的 《进口集装箱货物提货单》（以下简称 “提单”） 项下

２４６．８５０

吨电解铜的所有权人；

２

、判令被告盛东码头、联合船代及上海中储公

司共同向原告交付联合船代编号为

１０２６１０１２

、提单号为

ＡＡＢＢ６ＭＦ０３

的《进口

集装箱货物提货单》项下

２４６．８５０

吨电解铜；若不能交付，则赔偿损失（暂定人

民币

１３５０

万元）；

３

、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以上有关情况，公司已及时、全面地进行了披露。 详情请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上海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后， 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欧波朗公司为本案被

告。

二、判决情况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１

、确认编号为

１０２６１０１２

的《进口集装箱货物提货单》项下的全部权利属

原告江铜公司所有；

２

、 被告欧波朗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铜公司交付

上述编号为

１０２６１０１２

的《进口集装箱货物提货单》项下的净重

２４６．８５０

吨电解

铜；

３

、被告盛东码头应协助被告欧波朗公司履行上述第二项交付义务；

４

、对原告江铜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１０２８００

元， 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５０００

元， 共计

１０７８００

元，由被告欧波朗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完毕。

三、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

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有新增临时提案（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提交）；

２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获得通过。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江

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

３

号中天黄海大酒店南通分店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公告。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２４．７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６

位董事、第四届监事会

１

位监事、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６

，

９０８

，

２０６

，

７０３．５９

元，比去年同期的

５

，

６８６

，

３８２

，

５２６．８５

元

增加了

２１．４９％

，其中：

流动资产

４

，

２８９

，

１４６

，

０６１．４４

元，比年初的

３

，

３２９

，

８０４

，

６２１．４２

元增加

２８．８１％

；固定资产

１

，

６５１

，

５３０

，

８３１．３７

元， 比年初的

９８１

，

９４５

，

５０９．４７

元增加

６８．１９％

； 无形资产

１６２

，

５５７

，

０８０．７４

元，比年初的

１４１

，

９８１

，

０５４．９９

元增加

１４．４９％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负债合计

２

，

３４２

，

６７６

，

８５５．６４

元， 比年初的

２

，

８５１

，

９３２

，

６９０．１９

元减少了

１７．８６％

；资产负债率为

３３．９１％

，比年初的

５０．１５％

减少了

１６．２４

个百分点。

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４

，

５６５

，

５２９

，

８４７．９５

元，比年初的

２

，

８３４

，

４４９

，

８３６．６６

元

增加了

６１．０７％

。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９１

，

３９１

，

２３５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８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７８

，

２７８

，

２４７．００

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８５０

，

２２９

，

６４８．４５

元结转下

年度。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天科技

２０１２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５２１

，

４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关联股东中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３２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９９．５５％

，反对

４４０

，

２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０．４５％

，弃权

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薪酬管理办法》。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投票结果：

同意股数

９６

，

７６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经江苏正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符合中天科技的《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董事会新增临时提案提

前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张华凯先生主持，会议

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

司监事张论业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讨论，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将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汉河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做一下调整：

企业名称更名为：青岛汉河电缆销售有限公司

将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洪坤变更为：张创业

将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木轮回收；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性废金属回收（特行许可证 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２－０５－３０

）。

变更为：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电缆，木轮回收；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性废金属回收（特行许可证 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２－０５－３０

）。

（注：以上变更登记事项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监事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长张论业先生召集

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书面、传真加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 公司监事张论业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缆股份”）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２

，

５５９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７

，

４４１

万元。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二、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６－０２０

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青岛汉

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缆股份”）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的议案》。董事会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账户存储余额共

９２

，

９３７．００

万元（其中包含超募资金

４６４４１

万

元，包括利息收入

８２９．９０

万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闲置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从超募资

金账户使用

４６０００

万元，从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使用

２４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存

储余额共计

２３３

，

２７４

，

８９５．９１

元（包含利息收入）。

三、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对全资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增资

公司拟使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都从闲置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用于增加全资子公司焦作汉河

电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第二届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已披露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

情况，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承勤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建设东路

２２８

号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电缆、光缆、电子通信电缆及相关材料制造。（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经营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股权结构：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６００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０００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为

０

万元，实现利润为

０

万元。

三、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汉缆股份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

有限公司增资，主要用于该公司进一步扩大产能，购买相关生产、检测设备、购买铜铝等原材料，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该公司增强区域掌控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经营受管理能力、行业竞争、市场前景、技术更新等方面的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焦作汉河电

缆有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２０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有限

公司增资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提高节

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焦作汉

河电缆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

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华泰联合证券对汉缆股份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汉缆股份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１５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确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四），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登

记确认。 传真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信请寄：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２６６１０２

（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 下午

１３∶００

—

１７∶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青岛崂山九水东路

６２８

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７５９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８１７４６２

联系人：王正庄 张大伟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附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该受托股东享有发言权、表决权，对于列入股东大

会的议案，均需按照以下明确指示进行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开始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发出本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２

、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

亿元，计划用于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

（阿尔伯塔）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工程建设项目。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均正在进行过程中，且需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并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鉴证报告出具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对相

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题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

网”上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

１６

层第

一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出席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

１００％

，五名监

事列席了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罗艳女

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条件，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核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方案如

下：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系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公司控股股东不参与认购。 特

定对象的类别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

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

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等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

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

行对象。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以竞价方式

确定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２５．６

元

／

股。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以竞价方式

确定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５

，

１００

万股。 在前述范围内，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

亿元，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合同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万元人民

币

）

１

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

（

阿尔伯塔

）

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１１

，

９３４

万加元

７６

，

５００＊

２

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工程建设项目

７６

，

９６０

万美元

５３

，

５００

合计

１３０

，

０００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的汇率计算

，

实际支付金额根据付款时点的汇率确定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

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

按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际执行

情况，全权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次序以及各项目具体投资金额。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由公司的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

利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限售期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９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０

）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

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合理、安全、高效地使用，公司编制了《中工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该报告的分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募集资金用途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中工国际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决定并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制作、修改、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

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与募集资金相

关的协议等；

（

２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签

署、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或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

３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政策变化及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的审核

意见或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

４

）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并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确定发行时间、发行询价对象、具体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具体事宜；

（

５

）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

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及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实际执行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

具体投资项目、优先次序以及各项目具体投资金额等事宜；

（

６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相关的增资手续；

（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股份认购、股份登记、股份锁定及上市等有关事宜；

（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的实际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公司

工商变更登记等有关事宜；

（

９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

（

１０

）同意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决定、处理、办理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事

宜；

（

１１

）本次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工国际南苏丹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南苏丹申请注册分公

司， 分公司名称拟定为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苏丹共和国分公司”（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Ｂｒａｎｃｈ

），主要业务为“开发当地工程承包项目，开展贸

易活动”。 分公司注册和办公地点为朱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工国际尼泊尔代表处的议案》。 同意在尼泊尔注册代表处，

代表处名称拟定为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尼泊尔代表处”（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Ｎｅｐ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经营范围为“开发当地工程承包市场、客户联系、信

息沟通”，代表处注册和办公地点为加德满都。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均正在进行过程中，且需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

鉴于上述，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待相关审

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并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鉴证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再行召开董

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题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９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新设五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核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在四川设立

５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川证监机构［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本公司获

准在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四

川省资中县、四川省岳池县各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 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

为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万吨级有机氟项目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万吨级有机氟项目》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该议案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该项议案，公司原农药厂整体搬迁后将发展氟化工业

务，投资建设万吨级有机氟项目。 本次万吨级有机氟项目建设占地

１３２

，

７２０

平米，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年产消耗臭氧层物质（

ＯＤＳ

）替代物、氟树脂、氟聚合物等有机氟产品合计约

１．１

万吨的产能，项目总投

资估算不超过

９４

，

２８３．４６

万元（项目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４０

号、

２０１１－５７

号的“关于建设万吨级有机氟项目的公告”、“关于建设万吨级有机

氟项目的进展公告”）。

该万吨级有机氟建设项目获三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登记备案后，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为加快项目进度，经项目实施主体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三农化学农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福建省三

明市三元区规划建设局近日同意该万吨级机氟项项目提前在三元经济开发区黄砂化工园区内进行建

设用地平整、地基夯实、基础处理等工作，目前公司已展开上述工作。

请投资者谨慎投资，防范市场风险。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